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企業管理學系鼓勵 

教師指導學生參與國科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方案 

107年09月25日系務會議通過 

107年11月20日系務會議通過 

107年12月14日校長核定 

112年09月19日系務會議通過 

112年10月26日校長核定 

一、目的： 

為鼓勵本系教師指導本系學生申請國科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俾使學生儘早接受研究訓

練，體驗研究活動、學習研究方法，特訂定本方案。 

 

二、資格： 

(一)本系專(案)任教師在校期間指導學生申請國科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案並獲國科會核定

者。 

(二)本系學生申請國科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案並獲國科會核定者。 

 

三、補助項目及經費： 

經國科會核定之本系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案，由系上提供計畫核定金額的百分之五十作為計

畫指導教授之業務費，另提供每位通過計畫申請之學生新台幣六千元獎學金，補助之業務

費須依本校相關規定進行報銷，所需經費由本系相關經費支應。 

 

四、補助方式： 

每年依國科會核定清單及公布名單，辦理補助事宜，並提報系務會議備查。 

 

五、本方案經系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